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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浙里公开”应用依申请公开功能使用须知

欢迎使用“浙里公开”应用（以下简称本应用）服务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以及现行相关法律法

规和政策规定，为切实保护用户隐私权，优化用户体验，保证

您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顺利提交并被及时处理，请仔细阅读

本须知。

1.本应用服务仅适用于已开通此项服务的行政机关。

2.您提交申请时提供的姓名、单位（法人、其他组织）名

称、联系方式及身份证明材料应真实有效，并对所填写的信息

和上传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您应确保所留联系方式畅通，以便

及时接收本应用的告知信息。

3.请您正确选择申请人“类型”，避免因选择不规范影响

到您的申请办理。如属法人或其他组织提出申请的，请勿以“经

办人、委托人”等个人名义选择“公民”身份提出申请。受公

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委托代理提出申请的，应上传真实有效的

委托代理证明材料；未按要求提交的，视为无效委托。

4.填写所需信息的描述应尽量简明、准确，清晰描述核心

需求内容，如政府信息的名称、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

其他特征性描述（带 * 为必填/必选项），以便我们快速为您

处理。

5.政府信息主要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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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作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；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

信息，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。请务必了解本

辖区内政府机构的工作职能，确定受理机关。各级政府门户网

站已主动公开本辖区内各政府机构职能，您可通过各级政府门

户网站—政府信息公开—法定主动公开内容—机构职能，进行

查阅。

6.通过本应用提交的申请，以受理机关发送确认通知时间

为双方确认收到申请之日。

7.由于网络传输、系统故障等技术原因中止服务，或未成

功提交申请，或未收到确认告知的，请您在故障解除后重新提

交，也可选择邮政寄递等其他方式向受理机关提出申请。

如您选择采用邮政寄递方式申请，应当在信封的显著位置

标注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”字样；如您选择采用当面提交方式

申请，请持有效身份证件到辖区内受理申请的行政机关受理点

现场提交。

8.请您在正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之前认真阅读受理

机关的《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，本须知未尽事宜，以受理申请

的行政机关发布的《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为准。

9.信访、投诉、举报、咨询、意见建议等非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事项，请您通过“浙里办”APP 内的“浙江民呼我为”应

用提交或者按法律法规规定途径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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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如您同意使用本应用，请点击“同意”按钮，点击后

即视为已阅读并完全接受本须知全部条款，且同意本应用依法

处理个人信息并遵守本应用使用规则。我们会为您的个人资料

保密。未点击“同意”按钮，将不能正常使用本应用。


